泰州市总工会文件
泰工活字〔2014〕2 号
关于申报市级“双争”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总工会，医药高新区工会，市直各系统（产业）、直属单位工会：

为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进一步激发广大女职工新常态下的“双争”意识和“双争”活力，更具激情地投身“思想再解放、项目大突破、城建新提升”三大主题工作，经市总工会研究，拟于2015年“三八”节期间，对在全市“争创五一巾帼标兵岗、争当五一巾帼标兵”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命名。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及名额

泰州市五一巾帼标兵岗      80家

泰州市五一巾帼标兵        80名

二、评比条件

1、市五一巾帼标兵岗：女职工比例不低于60％，主要带头人为女性。带头人能够带领本班组（科室）女职工积极参与经济建设，爱岗敬业、学习提质、岗位练兵、争创一流；能够以实际行动展示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风貌,为单位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；能够积极组织女职工参与职工志愿服务活动、参加“工会阳光快车行动”、开展与困难女职工结对帮扶活动。其中，各市（区）总申报的市级五一巾帼标兵岗原则上从市（区）级五一巾帼标兵岗中产生。

2、市五一巾帼标兵：主要对象为从事生产、教育、科研等一线女职工。能够严格自律，大力弘扬“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”的“四自”精神，在以下三个方面成绩突出者可作为申报对象：（1）勇于学习，刻苦钻研；（2）爱岗敬业，乐于奉献；（3）一专多能，德艺优良。其中，各市（区）总申报的市级五一巾帼标兵原则上从市（区）级五一巾帼标兵中产生。

三、评比方法及要求 

1、方法。一是坚持原则。评选活动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群众认可原则，重点面向基层一线，推荐对象必须经所在单位工会讨论通过后通过网站或厂(政)务公开栏予以公示（时间一周）后上报。二是严守程序。自下而上，层层推荐，严格把关，逐级审核。

2、要求。一是申报表格要规范。推荐表格以正楷字（或打印字）认真填写，一式三份，并逐级加盖公章（印章不得复印），每份推荐表填写600字左右的简要事迹。二是申报对象要严格。已获省、市总工会“双争”表彰的不再推荐上报。三是审批时间要严控。推荐登记表报送截止时间为2015年元月30日前。

附：泰州市“双争”活动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及推荐登记表

泰州市总工会生活女工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22日
  泰州市总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22日印发 
泰州市“双争”活动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
	
	市五一巾帼标兵岗（家）
	市五一巾帼标兵（名）

	靖江市
	6
	6

	泰兴市
	6
	6

	兴化市
	6
	6

	海陵区
	6
	6

	高港区
	5
	5

	姜堰区
	6
	6

	医药高新区
	2
	2

	农业开发区


	1
	1

	机关工委
	3
	3

	教  育
	3
	3

	卫  生
	3
	3

	交  通
	2
	2

	住  建
	2
	2

	人  行
	2
	2

	文广新局


	1
	1

	民政局


	1
	1

	人社局
	1
	1

	粮食局
	1
	

	报社
	1
	

	海事局
	1
	

	农商行
	1
	1

	泰州学院
	1
	1

	泰职院
	1
	1

	省泰中
	1
	1

	南理工泰州学院
	1
	1

	南师大泰州学院
	1
	1

	省农牧学院
	1
	1

	城  管
	1
	1

	公  安
	1


	

	环  保
	
	1

	广  电
	
	1

	广电网络
	1
	

	供  电
	1
	1

	烟草局
	1
	

	电  信
	
	1

	邮  政
	
	1

	移  动
	1
	1

	联  通
	
	1

	石油公司
	1
	

	苏盐连锁
	
	1

	石油试采
	1
	1

	中海油气
	1
	1

	春  兰
	2
	1

	林  海
	1
	1

	国  电
	
	1

	扬子江
	1
	1

	石  化
	
	1

	梅  兰
	1
	

	大唐燃机热电公司司公司
	
	1

	合  计
	80
	80


泰州市五一巾帼标兵岗推荐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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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州市五一巾帼标兵推荐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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